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附加水暖管爆裂损失保险条款 

（本附加险条款需选择投保方有效） 

  

第一条  附加合同的说明和构成 

亚太附加水暖管爆裂损失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为亚太家庭财产

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的附加合同。 

本附加合同依主合同投保人的申请，经保险人同意而订立。本附加合同作为

主合同的组成部分，主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合同无

效，本附加合同亦无效。本附加合同与主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合同为准；

未尽之处，以主合同为准。 

第二条  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因高压、碰撞、严寒、高温造成水暖管爆裂，对由此造成的

水暖管本身损失以及其它主合同列明室内财产遭受水浸、腐蚀的直接物质损失，

保险人在本附加合同保险金额内负责赔偿。 

第三条  除外责任 

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本公司不负赔偿责任： 

（一）水暖管年久失修、腐蚀变质以及未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二）被保险人私自改动原管道设计； 

（三）水暖管安装、检修、试水、试压； 

（四）发生水暖管爆裂损失时，应由被保险人自行负担的免赔额部分。 

第四条  保险金额和免赔额 

本附加合同的保险金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约定，并在本附加合同上载

明，但最高不超过主合同室内财产的分项保额。保险人一次或累计赔偿金额达

到该保险金额时，保险人在本附加合同下的责任终止。 

除另有约定外，每次事故的免赔额为 200 元，每次事故的免赔额也可由投

保人和保险人双方协商确定并在本附加合同上载明。 

本附加合同赔付后，主合同保额按本附加合同赔偿额度相应减少。主合同

和附加合同的累计赔偿限额不超过主合同总保额。 

 


